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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街市檔位租金  

 
目的  
 
1. 本文件綜述在第五屆立法會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

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轄下成立的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
("小組委員會 ")委員就公眾街市檔位租金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
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政府當局對公眾街市的整體政策是向租戶收取市值租

金。公眾街市檔位的租金一般根據公開競投的成交價格釐定。

街市檔位的競投底價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 ("估價署 ")評估的市
值租金釐定。估價署在評估街市檔位的租值時，會考慮香港的

整體經濟情況、個別街市的實際環境以及其他相關因素。  
 
3. 在 1998 年，由於當時經濟不景，兩個前巿政局決定將
公眾街巿檔位租金劃一下調 30%。自此，公眾街市檔位租金便
凍結在這下調後的水平。其後，政府當局曾分別在 2009 年、2010
年和 2013 年，就公眾街市租金調整機制向事務委員會提出 3 組
不同的方案，讓委員討論。政府當局在 2013 年就上述事項諮詢
事務委員會時，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先全面檢討公眾街市的政

策和使用情況，並改善其營運環境，然後才考慮實施新的租金

調整機制。因應委員的關注，政府當局聘請了顧問就改善公眾

街市的營運環境提出方案。政府當局考慮顧問研究結果後，同意

落實公眾街市營運環境的改善方案，但亦認為須訂立合理的租金

調整機制，讓公眾街市檔位租金可追上條件大致相若的檔位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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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特別是前幾年經由公開競投租出的公眾街市其他檔位的

租金。  
 
4. 政府當局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向
委員簡介有關公眾街市檔位租金事宜的最新情況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會從以下 3 方面重新審視租金調整機制： (a)市值租金的概
念； (b)有關繳付差餉及空調收費的事宜；及 (c)街市租金水平與
出售貨品的價格的關連。政府當局決定繼續凍結公眾街市租金

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以便預留足夠時間商議租金調整機制。  
 
 
委員的關注事項  
 
5. 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如下。 
 
調整租金的依據  
 
6. 委員對於政府採用市值租金作為租金調整依據的做法

是否有效和適當存有疑問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公眾街市的

市值租金是由估價署參考來自該街市及其他街市同類檔位的公

開競投結果而評定的。其他考慮因素包括獲准經營的行業、檔

位面積、間格、檔位在街市內的位置、顧客流量及街市本身的

位置。就街市檔位而言，允許營運的行業有所限制，有關限制

亦已在評估市值租金時考慮在內。  
 
有關繳付差餉及空調收費的事宜  
 
7. 鑒於食物環境衞生署 ("食環署 ")現時代全港公眾街市租
戶繳付差餉，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繼續這樣做，以支援公眾

街市的小本經營。政府當局指出，舊式租約的條文列明租戶有

責任繳付租金，以及該檔位的所有差餉、稅項、其他費用等。

然而，檔位的差餉一直由食環署墊支，未有向租戶收回。審計

署署長曾建議政府當局應研究可否向租戶收回應由他們繳付的

差餉。這項規定與政府當局就其他政府物業所採取的 "用者自付 "
原則一致。政府當局會與估價署就公眾街市檔位的差餉評估進

行商討，以期尋求一個可在保障租戶利益及審慎運用公帑之間

取得平衡的未來路向。  
 
8. 部分委員認為，當局不應要求街市檔戶就公眾街市的公

用地方 (例如行人通道 )繳付空調費用。有建議認為，街市公用地
方的空調費用應由政府承擔，而租戶則只應按其檔位的實際面

積繳交空調費用。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空調收費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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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政府當局表示，加裝空調設施所涉及的高昂工程費用，

全數由政府承擔。政府與私營商業地方的業主不同，不會藉調

整租金，收回加裝空調設施所涉及的工程費用。由於公眾街市

的租戶均為商戶，如政府再以空調費用的形式作進一步補貼，

可能會導致公眾街市檔位與私營商業零售店鋪 (尤其是鄰近地方
的店鋪 )的同類零售商之間，出現不公平的競爭。有關把街市公
用地方剔除於租戶須支付的空調收費之外的建議，偏離了所有

其他政府出租物業適用的現行做法。由於公用地方是街市經營

環境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並供檔位的顧客使用，政府當局認為由

租戶支付相關的空調費用實屬合理。  
 
租金與價格之間的關連  
 
10. 部分委員認為，由於公眾街市能以負擔得來的價錢擔當

為普羅市民提供新鮮食物的職能，政府當局應視提供公眾街市

為公共服務，並資助街市檔戶的營運。  
 
11. 政府當局強調，街市檔位是以公開競投方式編配，並沒

有進行任何入息審查。同樣地，當街上的小販獲編配街市檔位

及其他公眾街市租戶被安置到另一公眾街市時也沒有進行任何

入息審查。因此，租戶持有街市檔位租約與其社會經濟地位應

沒有任何系統性的關連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政府不能控制公眾街

市所售食物的價格，期望公眾街市可肩負穩定食物價格的功

能，是不切實際的。然而，政府當局會進一步考慮這因素，以

期協助制訂公平合理的租金調整機制。  
 
 
近期發展  
 
12. 政府當局將於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3 月 14 日的會議上，
向委員簡介就公眾街市租金調整機制建議的未來路向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3.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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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 

公眾街市檔位租金的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

公眾街市事宜

小組委員會  
2015 年 6 月 29 日  
(議程第 II 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2015年 9月 25日* 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
(立法會 CB(2)2142/14-15(01)
號文件) 
 

*發出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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